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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圖例

變更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

變更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
地兼作道路使用

道兼高

附註：
1.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計畫為準。
2.本變更案以工程設計現地樁位所辦理之地籍
分割資料為準。

比例尺：1/1000

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（配合國道1號增設銜接台74線系統交流道工程）圖


